关于废止《南山区民营领军企业认定办法》的说明

南山区人民政府于2007年出台了《南山区民营领军中小企业评选暂行办法》（深南府办〔2007〕3号），于2010年修订为《南山区民营领军企业评选办法》（深南府办〔2010〕48号），于2014年修订为《南山区民营领军企业认定办法》（深南府办〔2014〕5号，以下简称《认定办法》）。截至2017年底，区政府共授予9批164家企业“南山区民营领军企业”称号，并给予培育扶持。
由于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，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，国家省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政策举措。原有的《认定办法》支持对象范围过窄、支持力度有限，已无法满足支持我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且与目前上位依据及现行政策有所冲突，因此拟对该办法予以废止。

